












专项基金名称 培训日期     月    日-   月   日

培训班级 培训地点

学员人数 培训班类别
□一般培训项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高端培训项目             
□特殊培训项目

带班人员

班级培训费用 教育培训师资费 专家、工作人员差旅费

附件一、培训班级费用报销单 附件二、教育培训师资费报销单 附件三、专家、工作人员差旅费报销单

培训天数 人均费用 师资人数 总课时数 人数 天数

费用金额 费用金额 费用金额

报销合计金额 0.00 元 大写 零元整

教师院意见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

市教育局、市人民教
育基金会意见

教育局分管领导审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基金会复核：



培训班级费用报销单
培训班级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培训时间：        年    月   日-   月  日      学员人数：   

序号 支出项目名称 金额 发票数量 支付方式 备注

1 委托办班培训费（含专家课酬、资料费、场地费等） 0 0 转账、公务卡

2 学员餐费 0 0 转账、公务卡

3 学员住宿费 0 0 转账、公务卡

4 资料费 0 0 转账、公务卡

5 学员参加实践培训交通费（租车费） 0 0 转账、公务卡

6 场地租用费 0 0 转账、公务卡

7 专家用餐、住宿费 0 0 转账、公务卡

8 其他费用 0 0 转账、公务卡

9 合计 0 0

10 零元整 0.00

报销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备注 1、附发票、办班文件、课程表、学员签到表、学员餐费菜单、住宿费清单、委托办班合作协议等。
2、与高校合作办班只填写1-3项。  
3、支付方式用黑色笔打“√”，转账方式指转账到发票中单位账号，公务卡指转到报销人公务卡。   



附件三：

单位：元

编号 专家姓名 职称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授课时间 课时 课酬标准 金额 银行卡号

1 0

2 0

3 0

4 0

5 0

6 0

7 0

8 0

9 0

10 0

11 0

12 0

13 0

14 0

15 0

合计大写金额： #REF! 元整 合计金额

备注
1.附培训办班通知文件□      2、课程表□     3、签到表□     4、专家交通费票据□     5、职称证书和身份证复印件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6、其他（请说明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＊请务必提供已开通银联功能银行卡



差旅费报销单

报销日期： 年 月 日

专家姓名 工作单位

出差起止日期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止 共 天 附单据 张

起      讫
从何地至何地

出差
补贴

公杂费飞机费火车费汽车费 船票 住宿费 合 计
单据
张数月 日 时 月 日 时

—

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   

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   

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   

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   

合                    计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   

合计金额（大写） ¥ 元

报销人银行账户 卡号 户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   

财务复核 证明人 报销人签名

原始单据整理单

原      始      单      据      粘      贴      栏

粘

贴

线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